
胞 [ 4] , 因此把治疗 AS的控制环节放在抑制 AS成纤维细胞过

度增殖、分泌骨基质上, 以达到抗骨化的目的, 从而阻断 AS

的病情发展是非常必要的。

通痹散是根据扶正化痰、软坚散结的治则而设立的, 作为

协定制剂在临床上应用已取得良好的疗效。通痹散含药血清

对体外培养的 AS成纤维细胞的增殖、分泌胶原和骨钙素有

抑制作用, 并呈剂量依赖性,可能是其临床上取得良好疗效的

重要药理机制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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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技术与方法�

自制弹性钢套治疗闭合性指骨骨折

赵福林
(建水县中医院,云南 � 建水 � 654300)

(建水县中医院, 云南 建水 � 654300 )

� � 2000年 1月 - 2005年 2月,采用自制弹性钢套治疗闭合

性指骨骨折 72例,取得满意疗效, 现报告如下。

1 � 临床资料
� � 本组 72例患者中,女 57例, 男 15例; 年龄 17~ 76岁,平

均 46岁。粉碎性骨折 33例, 横断形骨折 21例, 斜形骨折

18例。近侧指骨向掌侧移位成角 54例, 中节向背侧成角移

位 12例, 远节向掌侧成角移位 6例。损伤 1~ 3 d来诊 54例,

4~ 10 d来诊者 15例, 10 d后来诊者 3例。损伤原因: 砸伤

48例, 跌伤 24例。

2 � 方法

2� 1� 弹性钢套制作 � 用 0. 8 mm厚的钢片, 剪成宽 3~ 5 cm

(与指节宽 ), 长 7 ~ 9 cm的钢片, 形似创可贴。长方形两端

剪成半圆形, 把长方形部分折成圆柱形, 圆柱形上打一些小

孔透气, 把两端半圆靠紧, 半圆中央打一些圆孔, 上一螺丝

钉, 磨光滑备用 (见图 1)。

图 1� 自制弹性钢套示套图

2� 2� 治疗方法 � 在牵引下徒手复位, 矫正重叠、侧方成角旋

转等骨折移位 ,尽量达到解剖复位后, 套上适合的弹性小钢

套 ,拧紧螺丝钉。根据指端血液循环情况调整螺丝钉松紧,

使钢套既起到固定作用, 又不影响指端血液循环及骨折断

端的修复生长,配合早期功能锻炼。固定 2~ 3周后拆掉钢

套。

3� 治疗结果

� � 疗效标准 [ 1]: 优, 关节活动正常, 无疼痛, X线片示骨折

解剖复位,愈合良好; 良,关节活动稍差, 过劳时有轻度痛感,

但能胜任日常工作, X线片示骨折愈合, 近解剖复位, 骨痂生

长过多。 72例均获随访, 时间 1 ~ 3年。本组优 68例, 良

4例。

4� 讨论

� � 指骨骨折的治疗, 传统以手法复位、石膏或小夹板外固

定为主 [ 2�3]。石膏固定常使骨折成角或旋转移位, 以致畸形

愈合。而小夹板固定, 频繁拆卸夹板固定物, 远不足以防止

此类骨折的移位,指骨骨折成角可旋转移位。畸形愈合后与

其他功能障碍存在着直接关系,故治疗时就应力求恢复其原

有的正常解剖关系,并保持此种位置至骨折愈合。指骨骨折

手法复位容易达到解剖复位,使用钢套外固定使骨折断端保

持在整复后的位置上是极为可靠的。在我们的治疗病例中

没有一例发生再脱位现象, 同时可以随时调整螺丝的松紧

度; 避免了石膏外固定所产生的束缚压迫感又不致影响指端

血液循环及其余正常骨关节的活动, 利于早期功能锻炼。弹

性小钢套物美价廉, 小巧且使用方便, 用其治疗指骨闭合性

骨折较传统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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